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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收購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賣方與買方訂立收購協議。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及用語
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由於本公司與陳先生未能於磋商中就業績期I之代價股份之調整達成共識，訂約雙
方同意相互終止收購協議。因此，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賣方與買方訂立終止
協議（「終止協議」）以終止收購協議。根據終止協議，訂約方根據收購協議所承擔
的所有先前義務及責任將於各方面即時及絕對地予以解除及免除，而賣方或買方
均不會根據收購協議向對方提出任何申索。

本公司認為終止收購協議將不會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及業務營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銀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梁國興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梁國興先生（主席）、嚴俊先生（行政總裁）及
陳曉旭女士；非執行董事武捷思先生及陳陞鴻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洪瑞坤先生、
馬立山先生及李國強先生。


